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固体己内酰胺（等外品）竞价销售公告

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纶公司）于2026年06月22日对固体己内酰胺（等外品）进行网上竞价销售。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 竞价销售数量约为50吨。（装车数量具有不确定性，以实际装车数量进行结算）。产品质量以锦纶公司分析数据为准（质量报告见附件），若需查看原件，请联系锦纶公司吴民杰。
2、 本次报价为含税自提价，按13%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结算（如国家税率调整则按调整后的税率结算）；以银行转账方式结算。
3、 提货地点：锦纶公司内，交货方式为自提。工厂负责装车，需额外支付装车费12元/吨。
4、 产品按GB/T13254-2017标准检测分析，部分指标的检验结果超出合格范围，实际以我司的产品检验报告为准。一旦参与竞价报价，即视为报价方已充分知晓并认可产品质量状况，无任何产品质量异议。报价中标后，中标方不得再以产品质量不合格、指标超标等为由，向我司提出退货、换货、扣款及索赔等一切诉求。
五、参与竞价的公司应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必须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1、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破产状态,未被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列入业务禁入名单的企业。
2、有固体己内酰胺（等外品）实际需求的厂家和经销商，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提供完整的企业营业执照。
3、本次竞价不接受联合体竞价。
4、资质满足要求，资料审核通过，方可参加竞价。
六、报名方式、时间：凡符合上述资格条件并对本项目有意向的独立法人单位，自公告之日起至开标之前在“巨化数字商城”（www.jh1958.com）上注册、认证，并将资料提供锦纶公司吴民杰处。经资质审核通过后，方可参加竞价。
七、报名时所需提供的证件及资料：
[bookmark: OLE_LINK1]营业执照，需加盖公司公章电子版或纸质版提交。
八、竞价销售流程说明
参加竞价的公司须在“巨化数字商城”（www.jh1958.com）公告的规定时间内进行报价，期间可以多次报价直至竞价结束，但以最后一次报价为准。报价以元为单位，数值精确到元。本次竞价设有最低限价，低于最低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竞价时间到期后，按价格从高到低确定竞价结果。
九、竞价结果由锦纶公司业务人员通知报价单位。
十、本次竞价销售结束后，中标商需与锦纶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中标商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锦纶公司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列入锦纶公司业务禁入名单，禁入期限为一年。
十一、竞价业务联系单位：锦纶公司综合经营部，联系人：吴民杰，联系电话：15215723971  
[bookmark: _GoBack]十二、竞价时间：凡符合资格条件并有意参加竞价的独立法人或委托代理人请于2026年06月22日14时00分至2026年06月23日10时30分到巨化数字商城竞价销售频道参与竞价。
十二、合同履约金收款账户：
公司名称：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衢化支行
帐号:33001685200050002811
地址、电话：浙江省衢州市巨化北二道56号 0570-3097349
公司投诉电话：0570-3614896   
十三：销售合同模版及质检报告见文末附件

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06月22日



















附件1.           己内酰胺固体产品销售合同

供方：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编号：                 
需方：                      	                   签订地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一、产品名称、规格、等级、数量：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数量（吨）
	价格 （元/吨）
	不含税金额（元）
	税额（元）
	含税金额（元）

	己内酰胺
	等外品
	
	
	
	
	

	装车费
	/
	
	12.00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含13%增值税）
	

	备注：以供方地磅过磅净重计量，其中每吨包装袋重量按照9公斤计量。


二、产品按GB/T13254-2017标准检测分析，部分指标的检验结果超出合格范围，实际以供方的产品检验报告为准。本合同一经签订，即视为需方已充分知晓并认可产品质量状况，无任何产品质量异议。后续买方不得再以产品质量不合格、指标超标等为由，向供方提出退货、换货、扣款及索赔等一切诉求。
三、交货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四、结算方式及履行地点（在选定方式上打“√”或填写内容、未选定项打“×”）：
（一）（√）出厂价结算，需方自提，合同履行地点：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成品库。
（二）（×）“一票制”（货款+运费）结算，产品运输：公路运输车辆由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司配载交易中心负责调配，产品生产工厂委托配载交易中心调配的车辆承运并与运输单位签订《公路货物运输合同》。
（三）货款与产品生产厂（1）结算：
（1）√款到发货（现款√，承兑×），
（2）×需方收到发票后×日内支付（现款×、承兑×）；
（3）×月末结清（现款×、承兑×）；
（4）数量按照供方地磅过磅净重结算（每吨需扣除9KG包装袋重量）；
五、货物安全责任、风险转移：
（一）出厂价结算方式货物安全责任、风险转移：
（1）货物由供方工厂人员操作装车设备负责装车，需方自提车辆随行人员操作车辆设备协助、配合装车。
（2）装车完毕后即视为交付完成，需方自提车辆随行人员对装车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需方自提车辆出厂后的一切安全责任由需方承担，货物风险自出厂后转移给需方。
（二）“一票制”（货款+运费）结算方式货物安全责任、风险转移：
（1）货物由供方工厂人员操作装车设备负责装车，运输单位车辆随行人员操作车辆设备协助、配合装车。
（2）装车完毕后即视为交付完成，运输单位车辆随行人员对装车情况进行检查、验收，运输单位车辆出厂后至目的地卸车前的一切安全责任由运输单位承担，货物风险自出厂后转移给运输单位。
（3）运输单位车辆运抵目的地后，货物由运输单位车辆随行人员操作车辆设备负责卸车，需方人员操作货物接收设备协助、配合卸车；若因需方原因，导致货物迟延卸车的，一切风险由需方自担。
六、包装标准，包装物：（1）按供方规格、标准包装，包装物不回收。
（2）需方应妥善处置不可回收包装物，避免对环境、安全产生影响。
七、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需方按供方提供的产品检验报告进行验收，数量按
供方提供的过磅单据进行验收，如有异议，需方应在货物到达后一周内用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逾期视为验收合格。
八、违约责任：（1）供方如承担赔偿责任的，仅限于需方的直接损失，并且不超过所涉及产品的价值。
（2）需方逾期支付货款每日按未支付货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九、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安全、环保事项：
（1）运输单位车辆、自提车辆须“五证”齐全，进入巨化集团公司界区，应自觉遵守巨化集团公司安全、环境管理相关规定；运输单位车辆、自提车辆因自身原因导致自身或者第三方发生财产损失、人身损害的，由运输单位车辆、自提车辆自行承担相关责任，与供方无涉。若因运输单位车辆、自提车辆怠于处理纠纷，导致供方代为垫付的，供方有权依法追偿。
（2）自提车辆、运输单位车辆在装卸、搬运过程中，如需清洗车辆应避免环境污染。
十一、本合同依法签订，经供需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一式二份，供方、需方各执一份。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三、其他：无
	供方
单位名称（章）：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北二道56号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0570-3097349  3095295
结算户名：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衢化支行
帐号：33001685200050002811
	需方
单位名称（章）：
通讯地址：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结算户名：
开户银行：
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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